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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汕头市楷洽化工有限公司氢化油脂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审批意见

汕头市楷洽化工有限公司：
    你司报来由湖南绿鸿环境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编制的《汕头市楷洽化工有限公司氢化油脂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以下简称《报告书》）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汕头市楷洽化工有限公司氢化油脂项目位于汕头保税区A11-2地块，汕头市楷洽化工有限公司10万吨油脂化工项目预留发展用地内，地理位置经纬度为：23°14'29.98"N，116°46'34.53"E，不新增占地。本项目总投资约1000万元，环保投资约25万元，拟配套一套氢化生产线，建成后年产氢化油约5万吨。建设工程主要为1座半开敞式供氢站（建筑面积72 m2）、1座开敞式氢化车间（建筑基地面积301.72 m2）。其中，氢化车间位于10万吨油脂化工项目预留远期发展用地（车间B），供氢站位于厂区西北角原附属车间所在地，原附属车间移至10万吨油脂化工项目厂区西南角。项目公用工程（给水、排水、供电、供热、消防）、环保工程（废水处理设施、固体废物暂存设施、事故应急池等）、办公及生活设施以及部分储运工程（仓库、罐区）依托已建成的10万吨油脂化工项目。
二、根据《报告书》评价结论、技术评估单位的技术评估意见，项目在落实《报告书》提出的各项污染物防治及环境风险防范措施、确保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的前提下，其项目建设从环境保护角度可行，原则同意该项目建设。项目在建设和运营期间应重点作好以下工作：
    （一）项目在施工期间：
    运输车辆在运输过程中应慢速行驶且严禁超载，对装载物进行遮盖，避免撒漏或被风吹散；物料堆场周围应设置挡风板或密目防尘网以防产生扬尘，减少扬尘对周围的环境影响。场址四周应设置噪声隔离墙，选用低噪声的施工机械，从源头上减少噪声的产生，以减少施工噪声对周围的环境影响。施工场地边界噪声执行《建筑施工场界噪声限值》（GB12523--2011）标准。
    （二）项目在运营期间：
1、废水  生产过程中，废水主要为真空喷射器、大气冷凝器排至热井产生的热井废水、软化水制备再生水，均须依托10万吨油脂化工项目废水处理设施进行预处理后，与员工生活污水一并排入保税区市政污水管网再汇入汕头市南区污水处理厂濠江分厂集中处理。废水排放执行广东省《水污染物排放限值》（DB44/26-2001）第二时段三级标准。
2、废气  本项目生产过程中氢化工序反应后的混合物进入分离器进行气液分离，分离后的液相进入暂存罐冷却后过滤，气相进入除雾器净化后部分氢气尾需配套排气筒引高排放，排气筒高度不能低于28 m。
本项目不设置锅炉、储罐、食堂，生产及生活所需的低压蒸汽、罐区及食堂均依托10万吨油脂化工项目。
3、噪声  项目应选用低噪声设备；合理安排平面布局，将噪声源布置在离厂界距离较远的位置；对噪声源采用基础减振、隔声、消声等措施；加强厂区绿化，确保厂界噪声排放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3类标准。
4、固废  项目固体废物包括氢化车间过滤分离过程产生的滤渣（主要成分为废镍催化剂、硅藻土和氢化棕榈油混合物）、废包装物以及生活垃圾。其中滤渣和镍催化剂废包装桶属于危险废物，经收集后依托10万吨油脂化工项目危险废物暂存间暂存，定期交由有危险废物资质的单位处置；硅藻土废包装物，经收集后依托10万吨油脂化工项目一般固废暂存间暂存，定期由硅藻土供应商回收；生活垃圾统一收集后交环卫部门处理。
危险废物临时存放应符合《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要求、一般固废应按照《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理场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01）及修改单（环境保护部公告2013年第36号）要求，严格进行贮存、利用、转移、处置等。
[bookmark: _GoBack]5、应制定详细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和环境风险应急预案，建立健全环境事故应急体系，避免发生环境污染事故；环境风险应急预案应报我局备案。本项目原料中的棕榈油及产品氢化棕榈油为易燃液体，应依托10万吨油脂化工项目罐区进行储存; 原料中的氢气为易燃气体，为防止在储存和生产过程发生泄漏、火灾等风险事故，项目必须依托10万吨油脂化工项目已建成的330m3事故应急池。
三、总量要求：
项目废水排放1696.2t/a,各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纳入汕头市南区污水处理厂濠江分厂统一管理。
四、建设项目发生实际排污行为之前，排污单位应当按照国家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要求申请排污许可证，不得无证排污或不按证排污。项目建成后，建设单位应严格遵照《关于发布<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的公告》（国环规环评[2017]4号）等规定开展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严格按环境影响报告书的要求认真落实“三同时”，明确职责，专人管理，切实搞好环境管理和监测工作，保证环保设施的正常运行，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通过后建设单位方可正式投产运行。


汕头保税区环境保护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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